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劉召集委員建國補充說明。
劉委員建國：（21時38分）主席、各位委員。今天提出自殺防治法草案，最主要是因為自民國94年5月起，行政院核定「全國自殺防治策略行動方案」第一期開始，臺灣的自殺防治至今已邁入第14年，但部份自殺防治業務卻因缺乏法源支持，造成經費編列、自殺防治通報及關懷訪視運作遭受阻礙。近年，更因為網際網路網站及新媒體興起，自殺防治面臨新挑戰，再則近來又有數據顯示青少年自殺事件呈倍數成長。

承上所述，本席於本月10日連署提案、再於衛環委員會排審自殺防治法草案，迅速審竣完畢。

本次立法，有四大重點：

一、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全國自殺防治綱領，並應設立自殺防治諮詢會，以促進各部門推動、支援、協調及整合自殺防治工作。

二、各級政府每年應編列自殺防治經費執行自殺防治工作，編列足夠財源，以期突破第一線自殺防治相關人力流動率過高的瓶頸，並提升其專業品質。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委請之機關或團體進行關懷訪視時，得請求警察機關、醫事機構、學校或其他相關機關協助，受請求者應予配合。而為保護自殺者及其親友隱私，各相關業務人員執行本法相關業務時，不得無故洩漏個人資料。

四、媒體若散布如教導、詳述、誘導他人自殺方法等相關錯誤訊息，將處一百萬為以下罰。

法案即將進入三讀，特別感謝衛福部陳時中部長、薛次長、心口司諶立中司長的支，以及衛環委員會吳玉琴委員、邱泰源委員等，刻不容緩地迅速通過這部臺灣的自殺防治法。

最後，特別感謝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李明濱理事長，沒有李明濱理事長，就沒有自殺防治法。

「自殺防治、人人有責」、「網網相連、繼往開來」，政府與全民同心協力防自殺，落實守護人民生命的責任，敬請各位同仁支持。
主席：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自殺防治法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名稱。

名稱　　自殺防治法
主席：名稱照審查會名稱通過。

委員劉建國等、委員邱泰源等分別提案第一章，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一條。

第　一　條　　為加強自殺防治，關懷人民生命安全，培養社會尊重生命價值，特制定本法。

主席：第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條。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主席：第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自殺防治應根據個人、家庭及社會影響因素，自生理、心理、社會、經濟、文化、教育、勞動及其他面向，以社會整體資源投入策略實施之。

主席：第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劉建國等、委員邱泰源等分別提案第三條，均不予採納。

委員劉建國等、委員邱泰源等分別提案第二章，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四條。

第　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跨部會自殺防治諮詢會，以促進政府各部門自殺防治工作之推動、支援、協調及整合。
主席：第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協調、諮詢、督導、考核及推動自殺防治工作，應設跨單位之自殺防治會。

前項自殺防治會之組成、任務、議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條。

第　六　條　　各機關、學校、法人、機構及團體，應配合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推行自殺防治工作，辦理自殺防治教育，並提供心理諮詢管道。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自殺防治工作之必要，得請求有關機關協助或提供相關資料。

第一項自殺防治教育及心理諮詢管道所需費用，必要時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予補助。

主席：第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各級政府每年應編列自殺防治經費，執行本法所定相關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殺防治方案推行績效優良者，給予獎勵。

主席：第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設置自殺防治相關人力，並提升其專業技能。

前項自殺防治相關人力之資格、訓練、課程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就前二項事項，必要時應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予以補助。

主席：第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全國自殺防治綱領，報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法人、團體設國家自殺防治中心，辦理下列事項：

一、自殺防治現況調查。

二、自殺資料特性分析及自殺防治計畫建議書。

三、每年製作自殺防治成果報告。

四、輔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推動因地制宜之自殺防治。

五、推廣及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

六、建置及改善自殺防治通報關懷訪視制度。

七、推動醫療機構病人自殺防治事項，進行監督及溝通輔導。

八、協助傳播媒體及網際網路平臺遵守自殺新聞報導原則，並建立自律機制。

九、其他自殺防治有關事項。

前項第五款自殺防治守門人，指具備自殺防治觀念，能識別自殺風險，並提供協助或轉介等作為，以防範他人發生自殺行為之人。

第二項法人、團體於執行受委託業務時，得蒐集、處理或利用必要之個人資料。
主席：第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劉建國等提案第八條、委員邱泰源等提案第七條，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十條。

第　十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或委託辦理免付費之二十四小時自殺防治緊急諮詢電話。

主席：第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劉建國等、委員邱泰源等分別提案第三章章名，均不予採納。

委員劉建國等提案第十二條、委員邱泰源等提案第十條，均不予採納。

委員劉建國等提案第十三條、委員邱泰源等提案第十一條，均不予採納。

委員劉建國等提案第十四條、委員邱泰源等提案第八條，均不予採納。

委員劉建國等提案第四章章名不予採納。

委員劉建國等提案第十六條、委員邱泰源等提案第十三條，均不予採納。

委員劉建國等提案第十七條、委員邱泰源等提案第十四條，均不予採納。

委員劉建國等提案第十八條不予採納。

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自殺防治通報系統，供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長期照顧服務人員、學校人員、警察人員、消防人員、矯正機關人員、村（里）長、村（里）幹事及其他相關業務人員，於知悉有自殺行為情事時，進行自殺防治通報作業。

前項通報之方式及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通報後，應立即處理；必要時得自行或委請其他機關（構）、團體進行關懷訪視。

主席：第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建立機制，降低民眾取得高致命性自殺工具或實施高致命性自殺方法之機會。

主席：第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劉建國等提案第五章章名不予採納。

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防止自殺行為人再自殺，提供自殺行為人及其親友心理輔導、醫療、社會福利、就學或就業等資源轉介。

主席：第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委請之機關（構）或團體進行關懷訪視時，得請求警察機關、醫事機構、學校或其他相關機關（構）協助，受請求者應予配合。

主席：第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各機關、學校、法人、機構、團體及相關業務人員執行本法相關業務時，對自殺行為人及其親友之個人資料應予保密，不得無故洩漏。

無故洩漏前項個人資料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主席：第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下列事項：

一、教導自殺方法或教唆、誘使、煽惑民眾自殺之訊息。

二、詳細描述自殺個案之自殺方法及原因。

三、誘導自殺之文字、聲音、圖片或影像資料。

四、毒性物質或其他致命性自殺工具之銷售情報。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助長自殺之情形。
主席：第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劉建國等提案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均不予採納。

委員劉建國等提案第二十六條、委員邱泰源等提案第五條，均不予採納。

委員劉建國等提案第二十八條、第六章章名、第三十條，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前條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前項以外之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違反前條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負責人及相關行為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前條規定之物品、令其限期移除內容、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處罰。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劉建國等提案第七章章名、委員邱泰源等提案第四章章名，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第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自殺防治法（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自殺防治法草案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21時56分）主席、各位同仁。很高興今天「自殺防治法」終於三讀通過，可以說是自殺防治政策上的重大里程碑。臺灣在86年「自殺」進入國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年，大概每10萬人當中就有10人自殺，其中老人是每10萬人當中有高達34位自殺，之後每年都持續在爬升，一直到95年到了高峰。

臺灣在民國94年12月成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規劃有關全國性自殺防治策略，自殺防治中心成立到現在已經13年、快14年了，可是一直沒有相關法令的訂定，所以這次我們特別訂定自殺防治法，希望未來整個中央在政策上面，衛福部下設有一個跨部會的自殺防治諮詢會，地方政府有所謂的自殺防治會，期待透過部會及跨局處的合作、經費編列以及人力的挹注，讓自殺防治工作可以更加落實。

在這次修法裡面，也特別建置自殺防治通報系統，讓自殺通報於法有據，讓醫事人員、社工人員或相關的專業人員在通報的時候，不會擔心有個資洩漏的觸法之虞。這次在自殺防治工作裡面，對於不當的報導或傳播，此次立法亦有所規範，特別是對廣播、電視、網際網路及出版品，如果有教唆、誘使、煽惑民眾自殺的訊息，導致對民眾有不良影響，處10萬元到100萬元的罰鍰，希望藉此遏止在網路上面有太多自殺宣傳的惡劣情況。

這次立法要特別感謝劉建國召委的排審，以及跟本席共同提案修訂本案的邱泰源委員，並特別感謝自殺防治中心李明濱教授多年來對於自殺防治工作的推動。謝謝。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八案。

十八、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許淑華等19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徐永明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俊憲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增訂第七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林為洲等16人、委員林俊憲等16人分別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徐永明等16人及委員余宛如等23人分別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7、6、2、6、2、3會期第9、5、7、16、7、17、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5月10日

發文字號：台立交字第108240112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許淑華等19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徐永明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俊憲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增訂第七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林為洲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俊憲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徐永明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余宛如等23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等7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不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6年4月26日台立議字第1060701190號、108年3月27日台立議字第1080700781號、107年11月14日台立議字第1070704006號、106年1月3日台立議字第1050706872號、107年11月14日台立議字第1070704005號、106年1月10日台立議字第1060700048號及106年3月1日台立議字第1060700315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含條文對照表）。

正本：議事處

副本：交通委員會
併案審查委員許淑華等19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徐永明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俊憲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增訂第七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林為洲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俊憲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徐永明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余宛如等23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等7案審查報告

壹、審查事項

一、委員許淑華等19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9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二、委員徐永明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7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三、委員林俊憲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增訂第七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7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四、委員林為洲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6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五、委員林俊憲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7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六、委員徐永明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7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七、委員余宛如等23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貳、審查過程

交通委員會於108年4月17日舉行第9屆第7會期第9次全體委員會議，由陳召集委員雪生擔任主席，併案審查前揭所列7案，會中委員林俊憲及余宛如說明提案要旨，經交通部政務次長王國材及路政司司長陳文瑞報告及回應委員提案，本次會議經報告、說明及詢答完畢後，決議：「另擇期繼續審查。」。復於108年4月29日舉行第9屆第7會期第11次全體委員會議；仍由陳召集委員雪生擔任主席，前揭7案經進行逐條討論，本條例第六十九條復經本會委員於108年5月1日第9屆第7會期第11次全體委員會議，提出復議並獲修正通過，爰全部審查完竣。審查過程中，除交通部外，內政部、法務部、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財政部、臺北市政府、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亦均派員列席說明。

參、委員提案要旨

一、委員許淑華等19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案

鑑於慢車因其規格尺寸與制式車輛有相當的差異，具有因地制宜使用特性，均係由各地方政府依其交通管理需要管理，有鑑於近年來全球均提倡使用環保、節能、輕型及人力為主的交通工具載運客、貨，且國內觀光推動並已朝向慢速、深入地方之方向發展，爰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利配合地方政府發展觀光及管理需要。

(一)配合地方政府發展及管理需要，修正本條例慢車定義，明確分為二輪之自行車及其他慢車等二類，並增訂其他慢車違反地方政府依第三項授權訂定管理規則及本章各條規定之處罰規定，以為配套。（修正章名及修正條文第六十九條）。

(二)為加強電動自行車安全管理，明定電動自行車駕駛人應依規定戴安全帽及違反規定之對應處罰。（修正條文第七十三條）。

(三)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七十條、第七十二條至第七十六條）

二、委員徐永明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

為保障我國人民之生命安全，維護道路交通秩序，爰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電動自行車未經核准改裝罰鍰提高且限期改正、覆驗；駕駛電動自行車未依規定配戴安全帽之罰則。

目前我國電動自行車的數量日益漸多，每年的銷售數量及使用族群持續增加。然現行電動自行車被列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慢車」章節，可以行駛在一般道路或人行道上，其時速亦可達二十五公里。但由於電動自行車無須考取駕照即可上路，不配戴安全帽無罰則，對於違法改裝也無覆驗之規定，衍生出許多交通事故。

根據警政署近五年電動自行車傷亡事故統計，分別為1,179件（2014年）、1,526件（2015年）、1,658件（2016年）、2,163件（2017年）及2,930件（2018年截至11月），共累計高達6,646件，已有9,456人受傷，更有27人因此喪生，由此可見電動自行車傷亡事故逐年上升。

為保障我國人民之生命安全，維護道路交通秩序，爰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電動自行車未經核准，違法改裝後，時速可高達六十公里，已逾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九條所規定之時速二十五公里，嚴重危及用路人之生命安全。對此，電動自行車未經核准，擅自增、減、變更相關裝置，或不依規定保持煞車、鈴號、燈光、反光裝置或原有規格等安全設備之良好與完整者，處以其所有人罰鍰並責令限期安裝、改正及覆驗。（修正條文第七十二條第二項）。

(二)現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一十五條之二規定電動自行車駕駛人應配戴安全帽，惟無相關罰則，為保障駕駛人之人身安全，實有比照機車配戴安全帽之強制必要。（修正條文第七十三條第二項）

三、委員林俊憲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增訂第七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提案

有鑑於目前民眾騎乘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之數量快速提升，交通事故頻傳，更時有改裝車輛突破速率上限之情形。為保障駕駛人及用路人之安全，爰增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

(一)目前台灣使用電力驅動之代步工具越來越多，其中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的數量更是呈現快速增長之趨勢，但其被列為「慢車類」，規範與限制相較於機車明顯寬鬆許多，進而衍生出許多交通問題。

(二)有鑑於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時常有未經核准，擅自改裝車輛，變更車輛速度上限之情形，卻缺乏相應之罰則，恐影響道路安全。

(三)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經改裝後，幾乎能達到一般輕型機車之速度，但因其在分類上屬於慢車，駕駛人無須考取駕照即可上路，等同於騎行機車卻只能用慢車之法律來規範。

(四)現行規定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之最大行駛速率為時速25公里，若以改裝手段使其超過速限規定，混淆慢車與機車的界線，不僅造成交通管理上之問題，更可能危及駕駛人及用路人的安全。

(五)因改動速率上限等同於使慢車成為機車，理應以機車之標準開罰，故比照本法第十六條擅自變動原有規格之罰則，違者處新臺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六)爰增修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二之一條，若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未經核准，不得擅自使其速率超過現行規定，影響行車安全者，將處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所有人新臺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並應立即要求改正。

四、委員林為洲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

有鑑於今年7月1日起騎乘電動自行車需配戴安全帽，然卻沒有任何罰則，形成訓示命令無法有效保障電動自行車駕駛及相關用路人之安全，爰提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一)駕駛電動自行車不需考照、配戴安全帽，外籍人士及未成年少年會以電動自行車做為代步工具，全台現有18萬輛領有合格標章的電動自行車，電動自行車經改造最高速度可達40公里與一般機車無異，2013年起電動自行車發生2,408起車禍造成9死、3,429傷，平均一天近兩件的意外發生，為保障用駕駛及用路人安全，修法規範駕駛人配戴安全帽迫在眉睫。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十五條之二規定電動自行車駕駛人應依規定配戴安全帽，然卻沒有相關罰責，為保法律規定完善故參考機車未戴安全帽之相關罰則，修訂相關條文保障電動自行車駕駛及用路人之安全。

五、委員林俊憲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

有鑑於目前民眾騎乘電動自行車之數量快速增長，交通事故頻傳，現行法規規定必須配戴安全帽卻無相關罰則。為保障駕駛人之安全，爰提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一)目前台灣使用電力驅動之代步工具越來越多，其中電動自行車的數量更是呈現快速增長之趨勢，但其被列為「慢車類」，規範與限制相較於機車明顯寬鬆許多，進而衍生出許多交通問題。

(二)有鑑於電動自行車數量漸增，交通事故頻傳，在2015年的車禍件數為1,067件，造成4死、1,526傷；2016年為1,166件，導致6死、1,658傷；2017年為1,508件，造成3死、2,163傷，顯見逐年上升之跡象。

(三)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十五條之二規定，騎乘電動自行車應配戴安全帽，但現行只有規定卻無相關罰則，為保障駕駛人之安全，實有比照機車之規範，予以強制之必要。

(四)惟電動自行車屬於慢車，時速不得高於25公里，且配戴安全帽之規定與機車有所不同，考量比例原則，應與機車之罰則有所差異。
(五)爰增修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三條之一，若電動自行車駕駛人未依規定配戴安全帽，處駕駛人新臺幣三百元罰鍰。

六、委員徐永明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

鑑於自行車附載坐人屬於違反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規定之行為，然自行車屬於我國民眾之重要的代步交通工具，且各先進國家均有開放親子共乘，實無必要過度限制，爰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一)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規定，慢車駕駛人乘坐人數超過規定數額，處以新臺幣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罰鍰。又依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規則第122條規定，自行車不得附載坐人。故家長以自行車附載孩童之行為，已超過自行車乘坐人數規定數額，屬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6條之行為。

(二)然自行車具有高度機動性，為我國常見的交通工具，且以自行車取代機車亦能減少廢氣排放，具有保護環境之優點，又親子共乘是世界潮流，於世界各國均屬常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就自行車附載孩童之規定有過度限制之虞，實有必要修正。

(三)參考各國相關規定，日本規定16歲以上者可於加裝幼兒安全座椅之自行車附載1名6歲以下幼兒，美國規定自行車得附載1至4歲幼童不超過40磅之幼童，英國規定自行車得附載不超過5歲幼童，荷蘭規定自行車得附載8歲以下幼童，爰提案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6條，開放年滿18歲以上者，其得附載7歲以下兒童。另參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公布之兒童生長曲線，第50百分位之7歲兒童平均體重為25公斤，爰規定上述附載兒童之體重以25公斤為限。

(四)惟考量以自行車附載兒童仍有一定之安全風險，實有必要針對兒童座椅訂定安全檢驗標準，參考歐洲標準化委員會於2004年訂有自行車兒童座椅安全規定及測試方法，爰於本條第二項規定由主管機關訂定附載座椅之安全檢驗標準。

七、委員余宛如等23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

為打造一個友善親子的環境，讓父母可以帶小孩安心出遊、安心通勤，並讓台灣自行車規範與國際接軌。爰此，擬具提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規範，慢車駕駛人，若乘坐人數超過規定數額，將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亦指出，自行車不得附載坐人，讓許多使用兒童座椅的家長遊走在灰色地帶，無法滿足親子出遊同樂的需求。該法條與國際間有條件開放自行車附載人之規定有所落差，爰提案修法。

(二)現有法規雖規定自行車載人違法，但實際上並沒有取締，以勸導為主。然而父母騎乘自行車載兒童早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顯見民眾有此需求，而法規未能「與時俱進」，應檢討不合時宜的法規。
(三)歐美等先進國家，早已發展許多以自行車為主要交通工具的城市。以自行車作為代步工具，可以讓市容變得更漂亮，也創造更安全、更環保的生活環境。邁向無汙染的載具是世界的潮流，公共自行車已經蔚為風潮，親子共乘自行車不應被擋在法律之外。

(四)參考歐美等國家規範，當自行車乘載兒童時，因為附載增加，重心也會有所不同，因此在生理方面，騎乘者必須具備一定的體力與騎乘技術；在心理方面，必須具備理解路況與決策判斷等能力。爰提案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附載幼童的騎乘者應年滿18歲，方可以確保乘坐者的安全。

(五)另外，為避免乘載過重而產生重心偏移與安全問題，各國自行車附載幼童大多對年齡與重量有所限制，如美國規定可附載不超過40磅（約18kg）之1-4歲幼童，英國規定可附載未滿5歲幼童，日本規定可附載未滿6歲幼童，德國規定可附載未滿7歲幼童，荷蘭規定可附載不超過8歲幼童。爰提案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附載幼童以不超過7歲或20kg為原則。

(六)基於乘載幼童的安全考量，兒童座椅可參考歐盟EN 14344：European Standard for Child's Seats for Bicycles，並列為應施檢驗商品，必須經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才可貼上商品安全標章在市面上販售，藉此確保消費者使用權益與安全。

肆、交通部說明

一、前言

今天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貴委員會審查許委員淑華、徐委員永明、林委員俊憲、林委員為洲、余委員宛如等相關委員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章章名、第69條、第70條、第72條、第72條之1、第73條、第74條、第75條、第76條共7案修正提案，提出本部處理建議供貴委員會參採，謹報告說明如後，敬請指教。

二、相關委員提案修正重點及本部建議處理意見

(一)有關許委員淑華提案修正第3章章名及第69條、第70條、第72條、第74條、第75條，為配合地方政府發展觀光及管理需要，修正本條例慢車定義，明確分為二輪之自行車及其他慢車等二類，並增訂其他慢車違反地方政府依第69條第3項授權訂定管理規則及本章各條規定之處罰規定部分：慢車因其規格尺寸與制式車輛有相當的差異，具有因地制宜使用特性，均係由各地方政府依其交通管理需要管理。有鑑於近年來全球均提倡使用環保、節能、輕型及人力為主的交通工具載運客、貨，且國內觀光推動並已朝向慢速、深入地方之方向發展，爰委員提案，本部樂觀其成，並敬表認同。

(二)有關徐委員永明等提案修正第72條電動自行車未經核准改裝罰鍰提高且限期改正、覆驗之規定部分：本部敬表認同；另現行機車擅自變更設備行為，依條例第16條係處新臺幣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罰鍰，建議考量罰鍰額度衡平性，本部尊重貴委員會綜合審議結果。

(三)有關林委員俊憲提案修正增訂第72條之1處罰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擅自變更電子控制裝置使其速率超過現行規定部分：委員為加強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速度管理，針對擅自變更電子控制裝置使其速率超過現行規定增訂處罰規定，本部敬表認同；另由於現行電動自行車變更該等控制裝置致超速之行為，係可依條例第12條規定處新臺幣3,600元以上10,800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行駛，建議考量處罰衡平性，本部尊重貴委員會綜合審議結果。

(四)有關許委員淑華、徐委員永明、林委員為洲、林委員俊憲等4案提案修正第73條增訂駕駛電動自行車未戴安全帽之處罰規定部分：有關相關委員為維護電動自行車駕駛人行車安全，增訂未戴安全帽之處罰規定，本部敬表認同；另現行機車駕駛人未戴安全帽行為，依條例第31條規定可處新臺幣500元罰鍰，建議考量罰鍰額度衡平性，本部尊重貴委員會綜合審議結果。

(五)有關徐委員永明、余委員宛如等2案提案修正第76條，建議在限制自行車駕駛年齡、附載幼童之年齡及體重，並使用經檢驗合格的兒童座椅後，可開放腳踏自行車附載幼童部分：

1.大院相關委員前鑑於國際間已有開放自行車附載坐人相關規定，為滿足實際需求及維護自行車附載幼童安全，要求本部檢討訂定相關規定，所以本部針對自行車附載坐人議題已召開多次會議研商，並獲有共識可朝限制騎乘者年齡（18歲以上）、可附載幼童之年齡、體重（前座椅1至4歲且15公斤以下；後座椅1至6歲且22公斤以下）及需使用符合國家標準之腳踏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兒童座椅及行李架之方向檢討法規。

2.委員提案應有助於改善國內目前使用自行車附載幼童之安全，本部敬表同意，並建議第2項將電動輔助自行車納入可附載幼童，並明訂駕駛人未滿18歲、附載幼童年齡、體重超出規定、不依規定使用合格之兒童座椅、腳踏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未依規定附載幼童之處罰規定；另第3項增訂有關附載幼童之應遵行事項及兒童座椅之檢驗方式授權相關子法訂定。

三、結語

綜上說明，本部感佩相關委員之提案，併謹提供本部建議處理意見，尚請各位委員參考。

伍、審查結果

茲將審查結果臚列如下：

一、第三章章名、第七十條及第七十五條條文：維持現行法章名及條文，不予修正。

二、第六十九條條文經復議後再修正為：

「第六十九條　　慢車種類及名稱如下：

一、自行車：

(一)腳踏自行車。

(二)電動輔助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且車重在四十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三)電動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且車重不含電池在四十公斤以下或車重含電池在六十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二、其他慢車：

(一)人力行駛車輛：指客、貨車、手拉（推）貨車等。包含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且行駛於指定路段之慢車。

(二)獸力行駛車輛：指牛車、馬車等。

其他慢車未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登記，領取證照即行駛道路者，處所有人新臺幣三百元罰鍰，並禁止其通行。

前項其他慢車登記、發給證照、規格、指定行駛路段、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之辦法，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三、第七十二條條文：

(一)增訂第二項：「電動自行車於道路行駛或使用，擅自增、減、變更電子控制裝置或原有規格，處電動自行車所有人新臺幣一千八百元以上五千四百元以下罰鍰，並責令改正。」。

(二)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四、增訂第七十二條之一條文：依委員林俊憲等16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七十二條之一　　電動自行車於道路行駛或使用，行駛速率超過型式審驗合格允許之最大行駛速率每小時二十五公里者，處電動自行車駕駛人新臺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五、第七十三條條文：依委員林俊憲等16人及委員許淑華等19人提案，並經修正後通過：

(一)增訂第四項：「電動自行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三百元罰鍰。」。

(二)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六、第七十四條條文：照本會第9屆第7會期第10次會議108年4月22日審查通過條文，本次不再予以修正。

七、第七十六條條文：依委員許淑華等19人、委員徐永明等16人及委員余宛如等23人提案，並經修正後通過：

(一)第一項維持現行法條文。

(二)增訂第二項：「腳踏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駕駛人附載幼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一、駕駛人未滿十八歲。

二、附載之幼童年齡或體重超過規定。

三、不依規定使用合格之兒童座椅、腳踏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
四、未依規定附載幼童。」。

(三)增訂第三項：「前項附載幼童之腳踏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應遵行事項及兒童座椅之檢驗方式，由交通部定之。」。

陸、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交通委員會陳召集委員雪生補充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